
这两天，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火爆全国。影片不仅曝光了境外电信网络诈骗产业内幕，也揭示了诈骗
集团正将目光瞄准年轻人，他们不仅容易成为被骗对象，还可能因为金钱诱惑走上犯罪歧途。

赴境外诈骗窝点从事电诈活动、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我们身边，痛心的
教训也曾上演。一些本该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着实令人扼腕。

▶
每天14个小时的超负荷

工作，目标完不成就是棍棒相
加。提及在境外诈骗窝点不
堪回首的3个多月，如东人小
旭（化名）至今心有余悸。

小旭出生于1997年，初
中学历，没什么技能，可他不
满足断断续续打零工的收
入，想着找一份不用费多大
力气又能拿高薪的工作。
2022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从一个叫“飞机”的聊
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财
神”的网友。“财神”告诉小
旭，他在柬埔寨有个正规公
司，入职门槛很低，认识26
个英文字母就能有过万的月
收入。小旭很心动，按照对
方要求办理护照、购买机票，
于今年3月去了柬埔寨。

几天后，小旭被“扔”到
了一个园区，全封闭式，非常

荒芜，门口满是看守人员。
小旭说，十几平方米的员工
宿舍住了十几个人，都睡在
地上。每天的食物，就是馒
头配咸菜，有时甚至连饭都
吃不上。

“他们给了我脚本，让我
装成海外成功人士骗人投
资。有时，也会让我冒充‘白
富美’与人聊天。”刚到园区
的第一天晚上，小旭就被要求
学习话术，并用工作手机在社
交软件上寻找潜在目标。

私人手机、护照上交，每
天晚上上班，同住人员不能
相互打听身份信息。一旦业
绩没有完成，就是一顿拳打
脚踢，甚至还会电棍、皮鞭、
水牢伺候。“我天天都在挨
打、被体罚。”小旭说，有时
候，一边“工作”着，一边手上
还被抽着血。他也想过逃

跑，但铜墙铁壁下的森严守
卫，让他无处可逃。更何况，
逃跑的后果可能就不是体
罚这么简单。在精神极度高
压下，园区里的人出于求生
本能，几乎都不敢反抗，被
迫每天不停地寻找新的诈
骗对象。

小旭的“零”业绩引起了
公司的不满。今年6月，公
司告诉他，可以选择回家，不
过要交钱把自己“赎”出去，
否则就要卖了他。小旭答应
了对方的要求，有了跟父母
通话的机会。他告诉父母，
准备4.5万元人民币，接自己
回家。7月，小旭终于回到了
中国。

能回到家，小旭是万幸
的，然而境外的3个多月，给他
留下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还有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

天天挨打，一边工作一边被抽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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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盘踞境外的电诈集
团，除了想方设法招募、拉拢境
内人员前往境外参与诈骗活
动外，还不断在境内物色人员
充当他们的内应。

95后青年倪某某、金某某
在我市一家酒吧工作，因自身
消费较高，常常入不敷出。一
天，金某某听人聊起可以联系
上家进行“跑分”赚钱，便留了
心眼将对方加为好友。2022
年 12月中旬，通过金某某介
绍，手头紧张的倪某某出借自
己的银行卡、手机，并配合扫脸
验证转账、取现，帮助诈骗分子
转移赃款29万余元。倪某某、
金某某分别从上家获利1.4万
余元和3000元。之后，倪某某
还介绍同学曾某某一同参与。
目前，3人均因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崇川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2020年‘断卡’行动开展
以来，‘两卡’（银行卡、手机卡）
类犯罪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
势，低龄化特征明显。”崇川区
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员额
检察官黄昕颖告诉记者，从该
院近年来办案情况看，“两卡”
犯罪主要涉及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案件量上涨较快，目
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
罪。涉案人员中，40岁以下的
占比93.1%，多为无业及无固
定工作的务工人员，另有少量
在校学生参与。“诈骗分子往
往使用‘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赚
大钱’‘只要提供一张银行卡
就能赚钱’等十分诱人的宣传
话术招揽人员，年轻人容易受
到诱惑。”

今年7月，00后外地青年
姚某某与老乡在上网过程中

发 现 一 款
App 跳 出 一
则弹窗，显示
提供 银行卡
可 以 赚 钱 。
明知 就是为
境外 诈骗分
子转账，姚某
某仍 联系上
家，约定每转
出 1 万元，对
方 支 付 200
元好 处 。在
我市 一家宾

馆，姚某某与老乡闫某某将
各自的银行卡、身份证、手
机交给上家，并告知手机和银
行卡密码。三四小时后，物品
如数归还，上家兑现好处。当
晚，姚某某就将获利的6500
元全部充值到网络游戏。

“他们提供的两张银行
卡，短短几小时走账资金高达
230余万元。”黄昕颖说，为了
蝇头小利，出借“两卡”，既给
他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也
给自己带来灾祸。自认为“来
钱快，不会被发现”，甚至为找
到一份“无本万利”的兼职而
沾沾自喜，殊不知已经走上诈
骗犯罪之路。“我们发现，八成
以上的‘两卡’涉案人员为初
次犯罪，男性占据绝大多数，
同学、同事、老乡共同作案趋
势明显。”

诱惑无处不在。“帮忙拨打
电话，一天150元！”面对网友
介绍的一份轻松赚钱工作，海
安青年小杰没有多想便同意
了。在对方的利诱下，小杰拿
出自己的手机，又向朋友小可
借来一部手机。一部使用QQ
语音电话与网友联系，一部则
按照网友提供的号码拨打电
话。在网友指导下，他将两部
手机“连通”。这样，网友通过
小杰的手机号码开始联系他
人。小可在一旁听到，电话里
询问对方是不是某某某，告知
快递丢失了，可进行赔偿，之后
提供一个QQ号让对方添加。
小可在网络上见过这种方式，
觉得是诈骗，但碍于和小杰关
系不错，只是嘴巴上劝劝，并未
直接阻止。结果，两人均陷入
诈骗泥潭，面临法律惩处。

“年轻人接触网络多，信息
获取渠道丰富，寻找兼职时一定
要谨慎，充分了解工作岗位，不
要轻信陌生网友。”黄昕颖提醒，
当前，“两卡”犯罪手段呈现多样
性，既有操作手机、提供银行卡、
配合刷脸等帮助转移赃款，也有
搭建“猫池”、非法转租95号码
语音路线、出借个人社交账号为
骗子提供通信便利。“广大青年
朋友在防范诈骗的同时，千万不
能参与诈骗，保护好自己的‘两
卡’和虚拟账号，绝不成为诈骗
分子的‘帮凶’。”

本报记者张亮 沈雪梅
本报通讯员黄侃侃

深陷境外诈骗窝点、出借银行卡帮骗子“跑分”——

孤注一掷，他们沦为电诈“工具人”

在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的庭审现场，看着被
告席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海门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副主任、员额检察官张彬
心情格外沉重，“他们中以80
后和90后居多，本该是意气
风发的年华，却走上犯罪歧
途。有的是被诱骗去了境
外，有的明知是诈骗却铤而
走险，有的本身在国内就是
搞偏门的，他们普遍抱着赚
大钱、赚快钱的心理。”

听到法官宣判的那一
刻，南通人吴春华（化名）长
叹了一口气。虽然归国已经
两年，但他知道，这一天终究
要面对。

85后小伙吴春华和古小
天（化名）读初中时就是同
学，上学那会儿没少结伴逃
课去游戏机房，两人后来还
合伙做生意。古小天爱玩，
混迹酒吧、牌桌，结识了一群
狐朋狗友，心思全不在生意
上。前前后后，小本生意亏
了约10万元。2019年，古小
天邀约吴春华出国挣钱，说
是做赌博平台的客服，工资
挺高，一个月一两万，十几万
也不是没可能，吴春华答应
了。那时，古小天拉拢了包

括吴春华在内的五六个朋友
一同前往。吴春华回忆，到
了才知道，所谓的赌博平台
其实是诈骗平台，因为自己
曾在国内小贷公司工作过，
便被安排做了贷款客服，指
导已被骗光积蓄的受害人进
行贷款操作。“当时，有个客
户，已经投了10万元。我问
她有没有信用卡，教她用信
用卡套现并申请网贷，后来
又骗了10万元。”

“那里的物价昂贵，消费
没有上限，没有几个业务员
能带着钱回来。”吴春华说，
诈骗款的大头都是被老板
们拿走了，自己存不下什么
钱。发财梦灭，后来，吴春
华和 同 去 的 几 人 陆 陆 续
续回国。

去时是清白公民，回来
成戴罪之身。近年来，针对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国家不
断加强立法打击。“虽然跨境
打诈一直存在取证难问题，
但本案中，吴春华等人均受
到法律的惩处。”张彬说，以
往诈骗罪一般按照诈骗金额
或诈骗次数定罪，取证要求
较高。2021年，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
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增加按诈骗时间定
罪，规定在有证据证实行为
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
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
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诈骗数额虽难以查证，
但一年内出境赴诈骗窝点累
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
境赴诈骗窝点的，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
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
奉劝仍然心存侥幸，想要前
往境外从事电
诈 活 动 的 人
员，趁早打消
念头，不要以
身试法。”

“低门槛、高工资”只是黄粱一梦

警惕！帮信罪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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